附表十一
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所列情事之承銷商審查意見
	審查情事
	
	
	
	
	
	
	評估依據

	
	  有  
	
	  無  
	
	不適用
	
	

	一、申報年度及前二年度公司董事變動達二分之一，且其股東取得股份有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者。但於申報日前已完成補正者，不在此限。
	
	
	
	
	
	
	

	二、上市或上櫃公司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但依本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限制其上市買賣者，不在此限。
	
	
	
	
	
	
	

	(一)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遇有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果足使公司解散或變動其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狀況或停頓生產。
	
	
	
	
	
	
	

	(二)發行該有價證券之公司，遇有重大災害，簽訂重要契約，發生特殊事故，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內容或退票，其結果足使公司之財務狀況有顯著重大之變更。
	
	
	
	
	
	
	

	(三)發行該有價證券公司之行為，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其證券價格。
	
	
	
	
	
	
	

	(四)該有價證券之市場價格，發生連續暴漲或暴跌情事，並使他種有價證券隨同為非正常之漲跌。
	        
	
	       
	
	         
	
	         

	(五)其他重大情事。
	
	
	
	
	
	
	

	三、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不具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者。
	
	
	
	
	
	
	

	四、前各次募集與發行及私募有價證券計畫之執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迄未改善：
	
	
	
	
	
	
	

	(一)無正當理由執行進度嚴重落後，且尚未完成者。
	
	
	
	
	
	
	

	(二)無正當理由計畫經重大變更者。但計畫實際完成日距申報 (請) 時已逾三年者，不在此限。
	
	
	
	
	
	
	

	(三)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經重大變更，尚未提報股東會通過者。
	
	
	
	
	
	
	

	(四)最近一年內未確實依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款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者。
	
	
	
	
	
	
	

	(五) 未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資訊公開，情節重大。
	
	
	
	
	
	
	

	(六)未能產生合理效益且無正當理由者。但計畫實際完成日距申報時已逾三年者，不在此限
	
	
	
	
	
	
	

	五、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之重要內容 (如發行辦法、資金來源、計畫項目、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 未經列成議案，依公司法及章程提董事會或股東會討論並決議通過者。
	
	
	
	
	
	
	

	六、非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交易行為有融通資金之必要，將大量資金貸與他人，迄未改善，而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者。
	
	
	
	
	
	
	

	七、有重大非常規交易，迄未改善者。
	
	
	
	
	
	
	

	八、持有具流動性質之金融資產投資、閒置性資產或投資性不動產而未有處分或積極開發計畫，達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權益之百分之四十或本次申報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募集總金額之百分之六十，而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者。但所募得資金用途係用於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且有具體募資計畫佐證其募集資金之必要性，不在此限。
	
	
	
	
	
	
	

	九、本次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計畫之用途為轉投資以買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之公司或籌設證券商或證券服務事業者。
	
	
	
	
	
	
	

	十、不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務報告，情節重大者。
	
	
	
	
	
	
	

	十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情事者。

十二、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或執行有重大缺失者。
	
	
	
	
	
	
	

	十三、申報日前一個月，其股價變化異常者。
	
	
	
	
	
	
	

	十四、公司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持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經本會通知補足持股尚未補足。

（二）加計本次申報發行股份後，未符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但經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承諾於募集完成時，補足持股，不在此限。

（三）申報年度及前一年度公司全體董事或監察人未依承諾補足持股。
	
	
	
	
	
	
	

	十五、發行人或其現任董事長、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等工商管理法律，或因犯貪污、瀆職、詐欺、背信、侵占等違反誠信之罪，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十六、因違反本法，經法院判決確定須負擔損害賠償義務，迄未依法履行者。
	
	
	
	
	
	
	

	十七、為他人借款提供擔保者，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五條規定，情節重大，迄未改善。

	
	
	
	
	
	
	

	十八、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者，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本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章第五節之規定，情節重大。
(二)受讓或併購之股份非為他公司新發行之股份、所持有非流動之股權投資或他公司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

(三)受讓之股份或收購之營業或財產有設質或限制買賣等權利受損或受限制之情事。

(四)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五)被合併公司最近一年度之財務報告非經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但經出具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惟其資產負債表經出具無保留意見，不在此限。
	
	
	
	
	
	
	

	十九、有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六目規定之情事，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申報現金發行新股，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

        百分之十之股東未承諾將一定成數股份送交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

        管。

  （二）申報發行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二十、其他本會為保護公益認為有必要者。
	
	
	
	
	
	
	


有無左列情事








